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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0 年向控股股东申请担保额度及建立互保关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简要内容：根据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下属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省城投集团”）业务

发展需要，公司拟向省城投集团申请新增总额不超过 260亿元的担保额度，并拟与省城投集团

建立互保关系。 

2、截至目前，省城投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约为 355.18亿元，公司为省城投集团提供

担保余额为 22 亿元。 

3、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4、公司 2020 年向控股股东申请担保额度及建立互保关系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省城投集团业务发展需要，公

司拟向省城投集团申请新增总额不超过 260亿元的担保额度，并拟与省城投集团建立互保关系，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1）在上述新增担保额度和省城投集团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金额范围内，公司可循环办理担保事宜；  

（2）在公司实际为省城投集团提供担保时，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省城投集团实际向公司

提供担保金额的 50%；  

（3）具体每一笔担保的金额、期限、责任及生效条件等由相应的担保合同约定；  

（4）在上述互保额度内发生的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担保、公司对控股股东的担保，董事会



 

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之同时，进一步转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进行决策。 

上述事项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省城投集团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卫飚 

成立日期：2005年 4月 28日  

注册资本：414,211.44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726970638  

公司类型：国有企业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六号高新招商大厦 

经营范围：城市道路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相关产业经营；给排水及管网投资建设及

管理；城市燃气及管网投资建设及管理；城市服务性项目（学校、医院等）的投资及建设；全

省中小城市建设；城市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城市交通（轻轨、地铁等）投资建设；城市开

发建设和基础设施其他项目的投资建设；保险、银行业的投资（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省城投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 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2,895,253,066.65 295,650,151,761.12 

资产净额  68,101,460,388.12 69,225,714,100.52 

营业收入  25,822,823,357.68 40,204,588,272.57 

净利润  -955,500,015.07 2,610,360,721.63 

截至目前，省城投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41.90%

的股权，省城投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 

三、本次交易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交易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省城投集团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查并出

具了书面审核意见，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杨涛先生、徐玲女士均回避了表决，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进行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省城投集团及其下属控股

子公司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将放弃行使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公司 2020 年向控股股东申请担保额度及建立互

保关系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向省城投集团申请担保额度及建立互保关系，是结合公司与省城投集团业务发展需要

而发生的，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筹资效率，可解决公司资金需求。 

经审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0 年向控股股东申请担保额度及建

立互保关系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本着

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认真审议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向控股股东申请担保额度及建立互保关

系的议案》，现就有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向省城投集团申请担保额度及建立互保关系，有利于双方共享金融机构授信资源；公

司与省城投集团产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

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1、截至目前，省城投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对公司的借款余额约为 144.96亿元。 

2、截至目前，省城投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约为 355.18亿元，公司为省城投集团提供

担保余额为 22 亿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为 215.65 亿元（包含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未包含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按揭担保和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381.62%；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约为 177.14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313.47%。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确认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2日    

                                 

 

 


